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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佘贻泽和江应睴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包括以下几方面：１．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２．土司制度存在的必要

条件和思想根源；３．改土归流；４．云南边疆地区土司制度长期存在原因以及土司的“内”“外”区分。他们的

这些研究被学界誉为标杆性的。当然，由于时代局限性，其研究也有不足之处，如所用史料基本限于正史、

对地方志及档案等利用不足。不过瑕不掩瑜，我们仍然有理由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具有开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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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关于土司和土司制度的研究方兴未艾。
最为耀眼的就是五次“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５年的连续举办，同期
一批研究同好还组建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

文化专业委员会”，各种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如雨后

春笋般地大量发表。土司研究成为热点，一方面说

明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有着时代性的现实要求，具体

表现为近些年来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现实需要、某

些地区为开发旅游经济而红红火火地开展的土司遗

址申遗活动的需要等等；另一方面也有其理论方面

的因素，就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关注重点日益由中

国内地传统核心区域向边疆非传统核心区域转移的

趋势，也就是某些学者讨论的历史学、人类学等人文

社科研究在面临“后现代主义”潮流冲击的危机，以

及这些学科研究人员的应对与转变。在这种趋势影

响下，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已经或者正在投

入到对土司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尤其让人欣慰

的就是诸如吉首大学、长江师范学院、遵义师范学院

等都成立了专门从事土司研究的相关机构。在上述

机构中涌现出诸如成臻铭、李良品等为代表的一批

学者，他们发表了一系列与土司问题相关的研究成

果，推进了该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关注度的持续提高。

虽然上述这些努力无疑促使土司问题的研究无

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更上层楼，但是正如有学者

指出的那样，亮点并不太多，标志性的著作还是那几

部，即：余贻泽的《中国土司制度》（重庆正中书局

１９４４年版）、江应睴的《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
司》（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吴永章的《中国
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版）、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李世愉的《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和成臻铭的《清代土司
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１］其中佘贻泽和江应
睴的土司制度研究被学界誉为标杆性的。对于这两

位学者的土司制度研究在一些研究土司问题的研究

综述中都有提及，但是长期以来都仅仅是泛泛而谈，

缺乏深入的研究。故此，我们认为应该对这两位学

者筚路蓝缕的土司制度研究的开创之功进行总结。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

的逐步发展以及一批留洋海外学者的学成归来，当

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些发展。另一方面

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暴行更加引起了学者们

的爱国热情和对边疆研究的普遍关注，这使得包括

土司问题研究在内的边疆调查研究应运而起。在这

一时期，佘贻泽、李拂一、江应睴、凌纯声等学者的研

究都有涉及土司制度的内容，如佘贻泽发表在《禹

贡》１９３５年第５卷第５期的《清代之土司制度》和发
表在《禹贡》１９３６年第４卷第１１期的《明代之土司
制度》；又如凌纯声发表在《边政公论》１９４３年第２
卷第１２期、１９４４年第３卷第１期和第２期的《中国
边政之土司制度》（上）（中）（下）三篇连载；等等。

一、佘贻泽的土司制度研究

佘贻泽在上述有关明清两代土司制度论著的基

础上，写成了有关土司制度研究的第一部标杆性论

著———《中国土司制度》（正中书局１９４４年版）。该
书被学界誉为“为土司制度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

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是为真正意义上的土司研

究专著”［２］。佘贻泽的《中国土司制度》正文五章和

附录一章，共六章。其中第一章为《绪论》，第五章

为《结论》，两章遥相呼应，以现实问题入手来分析

“历代西南民族与中央之关系”［３］，指出“使无西南

民族之部落酋长，则无羁縻之官。使无西南山水之

险恶，则无羁縻之必要”［３］２。这是历代朝廷设置土

官对西南夷区实行因俗施政、羁縻而治政策的充分

必要条件。那为什么这些西南民族的部落酋长愿意

接受历代朝廷封守的“羁縻之官”呢？佘贻泽进一

步指出，主要是这些西南民族虽然能借山水阻隔逞

强边地、时而为患，但是“因其部落众多，组织较

小”，所以“不能与北方诸族相提并论”。只要“中央

政治修明，威力强盛”，这些部落酋长也只能是老老

实实地接受中央政府封给的“羁縻之官”“为官治

民，无敢携二”；即便是如“唐之南诏，宋之大理”也

不过是割据称雄西南一地［３］１０，绝不至于像北方少

数民族那样要么占据“半壁江山”（如鲜卑北朝和辽

朝、金朝），要么直接“入主中原”（如元朝、清朝）。

佘贻泽的《中国土司制度》还从历代王朝的治

理原则“顺民性、省民力”来阐释土司制度成立的原

因。要达到“顺民性”，那么政治上必然“少有反抗

社会惰性之改革”；而要实现“省民力”，那么经济上

的财政原则必然是“不愿有劳民伤财之企图”。这

种统治原则出于儒家“爱民”“仁政”的准则，因此

“对内地政事如此，对边地亦莫不然”，所以“为顾顺

民性，则奇风异俗化外之民，不必以礼教制之。为省

民力，则蛮荒鄙野瘴疠之区，又何必施以内地之

治？”［３］１０－１１因此佘氏在该书第一章《绪论》总结土

司制度得以成立的原因为以下六点［３］１３－１４：

（１）以蛮治蛮之策。所谓以蛮治蛮即捐虚
名而收实利也。

（２）如以流官统治，则言语不通，风俗各
异。又兼交通艰难，常引起误会纠纷，加之地无

所出，郡县之无益，不若仍由其土官统治。

（３）羁縻招抚之策，即不顾多事四夷，轻起
征讨也。彼来则招抚之，使其就我范围；彼去亦

不追，于我无所亏损。

（４）中国一般为政者，对各民族恒存轻视
之心，惟待以化外之民，不屑以中国礼教治之。

（５）中国政府既无意开化其地，又不愿在
“四海之内”有非王臣者在，故只求其朝贡，奉

正朔而已。土族首领自知力不足以敌中国，为

保存实力起见，亦愿上贡称臣。因有土司，则汉

人政治力量与土族部落得以一时妥协。故土司

制度，乃成为中国政治与西南民族部落组织两

者间一种缓和冲突之机构。

（６）清代土司情形，在腹地者日弱，在边地
者仍旧。盖清廷之用意，在利用土司以防遏边

患也。云南徼外，与缅甸安南时起纠纷，清廷多

责土司守边。

该书第二章《制度》则分述明清两代的土司制

度，由前述佘氏发表在《禹贡》上的两篇文章的进一

步扩充而来，初步对明清的土司进行了统计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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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评价。第三章《沿革及现状》，佘氏分别用

《清代土司沿革表》［３］８９－１３２和 《现存土司统计

表》［３］１３３－１４９（按：凡是引文中出现的“现”“今”等表

述皆是指佘贻泽著述该书的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后
面不再一一说明），对明清以来西南民族地区土司

演变情况进行了比较直观地反映。佘氏指出“土司

制度，自明清以至今日，已渐就衰微”［３］１４９，同时对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所谓“现状”进行了总结：
第一，因同化而趋消灭。土司多与汉人接

触，汉人亦多移居其地；生活习惯，言语文字，遂

日趋同化。汉官有力，则先削其权，再废其名。

或虽不废其名，而无权则其势力亦减。初则类

似地方头人，保董之流；继则并此社会潜势力亦

丧失，而为一富户；再则与平民等矣。……因土

司之所能存在者，不过以其俗异地险也；若俗同

内地，地与内地同制，则土司之遭淘汰而消灭，

亦其宜也。

第二，内部消长与恢复原来组织。土司与

土司间，犹国际然；消长之势，在所难免。有一

土司兼并数土司者，……有一土司分裂为数土

司者，……此外，有土司不为土民重视，而恢复

其原来组织者……

第三，放弃不治而沦为外国属地者。明清

两代，云南徼外，不少土司，因政府放弃不治，遂

沦为外国属地。……今日中英划界即为此等土

司地。至于因与外人划界，割与外人之土司，其

地亦多在云南。……此为清代外交失败之结

果，与前之放弃又不相同也。

第四，土司势大，独立或半自主者。……云

南毗接外国，土司情形，现较复杂……［３］１４９－１５６

这里论及云南土司问题的复杂性，主要是与英

法殖民地缅甸和安南接壤，近代以来涉及中英、中法

关系及双边之间的划界问题。抗战时期，为了同盟

国之间合作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需要，双边之间

既团结合作又时有冲突斗争的关系更为复杂。国内

对于沿边土司多半也只能团结争取，在其土司统治

区域内也只能放任其半独立的自治状态。故此佘氏

总结说：“大半云南土司，在内地者皆能奉公守法，

……而边地土司，则至今为梗，皆无法无天。”［３］１５５

佘氏该书的第四章《改流》分三节分别论述了

明代、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改土归流，其中清代着重分

析了雍正时期鄂尔泰和清末时期赵尔丰的改土归

流。第五章《结论》部分主要是在介绍了各省政府

当时对土司的态度后，对土司制度问题提出改进和

其他方面的建议。其中：“云南省政府对于土司制

度”的态度“较为温和”，对边区的土司“设立设治

局”来作为改革土司制度的初步措施，进而通过教

育、交通、植树等间接措施渐进同化土司地区；还存

在对已失职的土司“准其呈请复职”的政策［３］１８１－１８２。

一般认为“土司在云南省内，亦有其应存在之理

由”，故此“云南省政府对土司之态度，乃在消极改

进也”［３］１８３。佘氏认为如果从纯政治理论角度来说，

土司制度在民国已经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因为：

首先请就行政制度而言。我国自民元以

来，以民主政体相标榜。二十年国民会议所通

过之约法，以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为建设国

家之根本。民主、民权，已为今日立国之中心思

想。土司为封建制度，其官为世官，其民为世

民，既失民主之精神，亦无民权之可言。此在民

国当视为一种过去之制度。若以行政而言，土

司辖民领兵，据地一方，既非行政长官，又非军

政将领。……是则在行政完整，及国家建设上，

值得注意之事也。

（其次）土司之所以成立者，因其地险俗

异，用之以为保境安民也。……土司之保境安

民，有时亦成疑问。……所以保边者，有时亦堪

忧虑也。且今日海禁大开，边防之事，倾全国之

力，尚患不足，利用土司单独应付，何能为力？

安民之事，亦须全国通盘计划，始克有效，何况

虽或有土司而仍不能使民安乎？

（再次）土司统治之地，多属边境荒区，土

民文化落后，智识简单。但地藏矿产甚众，土司

严守秘密，不允开发。各地土司多有持愚民政

策，阻碍教育开展，防止外人入内；盖惧其土民

有智识后，足以妨害其统治地位也。……是土

司所治之民，文化日趋落后；所辖之地藏，不能

利其为用。此二者正违反吾国今日建国之方

针，（开发民智，地尽其利）。［３］１８４－１９０

第四，当时“研究土司问题之学者，对于改革土

司办法”有：１．改土归流说；２．委土司为县长说；３．
武力铲除说；４．双轨并进说。然而佘氏认为改革土
司的关键“不在设流官与否，而在土司所以存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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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否废除也”……“改革土司之法，乃在除去其

存在之背景，即山地险阻，民智不开是也”［３］１８８。

最后，佘氏还认为“现存之土司与地方行政长

官，时有种种冲突。其中最为大者，乃为司法行政及

土兵问题”，即：

第一，为司法问题。吾国司法权，属于法

院；未设法院之地方，由县长公署执行。但土司

对其土民，向操裁判一切纠纷之权。其所为判

断，亦不依政府颁布之法律，一任自己之意思独

行。……故土司之存在，于司法、行政两权，对

地方官时有侵越。盖土司若干年来，世受土司

管辖，不知司法权为何物；更不知土司以外，尚

有国家官吏。一有诉讼，辄就土司。固其习惯

如此……

第二，土司所辖土民，俗称为其百姓。土民

对土司有当差当兵之义务。故每一土司名下，

辄有土兵若干；此等土兵，收土司之指挥，有事

则聚而为兵，无事则散而为民。土司于边境之

所以有权力者，皆为拥有土兵之故。地方官吏

对于此等土兵之处置，亦为一大难题。幸各县

有保甲团防之制，县长多以土兵为保团，以土司

为队长。……但县长既依赖土司之兵力，其权

力威信，自必减少。如欲施行各种政事，须先得

土司之同意……［３］１８８－１９３

该书的最后一节佘氏根据“土司存在之原因，

既为地险俗异”，提出解决的建议“故吾人改良办

法，亦应先从交通与移民着手”，即：

第一，交通工具以铁路公路为主，但铁路所

费甚大，不易进行，公路较为便易。……公路而

外，电报（有线无线）应普遍设立，以通消息。

邮政为民间消息及灌输文化之工具，尚有多少

土司地，……未设立者，亦应从速设立。

第二，移民既多，易使土民同化……

（总之）交通移民，虽成效较缓，但为最根

本之办法。以下则为目前一般之建议：（１）废
除承袭。（２）取缔兵权。（３）改为地方头人。
（４）设立设治局。［３］１９０－１９３

二、江应睴的土司制度研究

另一位值得关注的是专门研究云南土司和民族

问题的学者江应睴先生的相关研究。之所以如此认

为是因为：首先，江先生祖籍广西，在身体条件上比

较能适应傣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湿热气候，能够

长期深入对傣族土司地区的生产、生活情况开展调

查研究。对这一现象，侯祖荣的研究是这样评述的：

车里在滇省西南极边，东南界法越，西南界

英缅，面积十万余方里，人口十六七万，地居热

带，气候和平，寒暑适中，平均气温大约在华氏

七十度上下，水土亦与南洋无大差异，尤适于闽

粤人居住，当清宣统元年，猛遮土司作乱时，滇

湘军旅万余围攻，因不服水土，死亡过半，后得

一闽粤军勇，方告弭平，而鲜瘴亡者，此部军勇，

今酋多数健在；又河口一带，在滇人则视为瘴疠

之乡，以为畏途，而闽粤人则处之泰然，……［４］

其次江先生曾在车里县工作过，工作的目的都

是为了研究工作能有经费来源；第三，江先生是方国

瑜先生负责筹建并任主任的“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

化研究室”的特约编辑成员［５］２０３，３２６－３２７，对云南傣族

史的研究、傣族史相关史料的整理和边疆傣族地区

的调查研究等工作都做出过贡献。

江应睴，“原籍广西省贺县，１９０９年２月出生在
云南省昆明市”［６］。江先生自 １９３６年被录取为中
山大学人类学研究生师从朱谦之和杨成志研究人类

学起，把民族学（人类学）确定为“终身从事学术研

究的方向”［６］５５９－５６１。他先后对广东的瑶族、海南的

黎族、苗族、云南的傣族、四川凉山的彝族等少数民

族进行过实地调查研究，写成了《广东莕人之今昔

观》（国立中山大学《民俗》１９３６年第２期）、《广东
莕人之宗教信仰与经咒》（国立中山大学《民俗》

１９３６年第３期）、《广东莕人之衣饰》（国立中山大
学《民俗》１９３６年第３期）、《广东莕人之住宅用具》
（国立中山大学《民俗》１９３６年第３期）、《广东北江
莕人的生活》（《东方》杂志第３５卷１１号）、《广东莕
人的过去与现状》（国立中山大学《民俗》１９３７年第
３期）、《历代治黎与开化海南黎苗研究》（《新亚细
亚》月刊第１３卷第４期）、《滇西夷的土司政治》
（昆明《益世报》史学周刊１９３８年第９、１０期）、《滇
西夷的社会经济》（昆明《西南边疆》月刊１９３８年
创刊号）、《夷的家庭组织与婚姻制度》（《西南边

疆》月刊第２期）、《云南西部之边疆夷民教育》（《青
年中国》季刊创刊号）、《苗人来源及其迁徙区域》

（《边政公论》第３卷第４、５期）、《大小凉山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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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善》半月刊第２卷第４３期）、《凉山一角》（《旅
行》杂志１９４３年第６期）、《云南土司制度的利弊与
存废》（《边政公论》第６卷第１期）、《云南夷的社
会组织》（《社会学讯》第６期）、《凉山夷族的奴隶制
度》（《珠海学报》第２卷）、《摆夷的种属渊源及人口
分布》（《边政公论》第７卷第３期）、《摆夷的经济生
活》（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 １９５０年版）、
《摆夷的生活文化》（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５０年版）。最
后两部论著虽然发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日期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之后，但是居于下面两点原因，
我们仍然把它们算为江先生在民国时期的有关土司

和民族问题的论著：其一，这两部论著的材料来源和

创作思路都形成于江先生在民国时期对云南腾龙和

普思沿边的调查活动；其二，两广和云南的解放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
日）之后，所以按地域差别来说，也可以算为“民国

时期”的论著。

江先生在“云南和平解放”后，怀着无比激动的

心情参加了“中央民族访问团”的边疆民族地区的

访问工作，“１９５３年院系调整，云南大学社会系被取
消”，被“调到历史系任教授，致力于民族史的研究

和教学工作”［６］５６２。这期间及以后，他发表的有关云

南地区土司和民族问题的主要论著有《明代云南境

内的土官与土司》（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百
夷传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和《傣族史》
（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其中《明代云南境内
的土官与土司》被有学者誉为“我国土司学研究的

第二个里程碑”，“改进了佘贻泽列表概述土司的研

究方法”，并“首次提出‘土司区’概念”。［７］

首先，江先生认为“元、明、清的土司制度，施行

区域不限于西南，但以西南各省为重点实施区；西南

有土司区不限于云南，但以云南境内所设置的土职

最多，职官种类也最完备。而且元一代建立土司羁

縻制度是从对云南统治的实际中得到的经验；明一

代完成这一制度是把云南作为集中施行区的；清初

改土归流云南是重点，改不了而仍然保留下来的最

多最大的土司区也是在云南”［８］，也就是说江先生

认为云南土司制度具有广泛性和典型性特点。

其次，江先生认为：

明代把云南全省划为两种政治区域，一种

完全照内地行政制度，成立正规的府州县，设官

情况与全国正规制度一律，称为“内地区”或

“内域区”；另一种无府州县之名，另有一套区

域名称，设治企图与要求也与内域区不同，称为

“西南夷”或“羁縻土司区”。在前一区域内所

设置的土职，一般为土官，后一区域内的一般称

为土司。此外还有第三种区域称为“御夷区”

的，就是名义上是府州而实际上委官设治都全

同羁縻区，或名义上是土司区而另有一种政治

作用使之接近内域区；前者即所称的“御夷府

州”，后者即所称的“御夷长官司”。［８］２

也就是说江先生的明代云南土司研究是把云南

按地理环境及民族文化特点分为三类区域，“除极

少数区外，基本上可以说，西南沿边一带地都属于羁

縻土司区，与内域区的分界线是西起永昌（今保

山），东元江，这一线以北地区，基本上是内域府州

县区，仅有个别地区设土司；这一线以南地区，全是

羁縻土司区；而御夷区是介于两区之间的一些中介

地段”［８］３。江先生进一步总结如下：

（１）就原有酋长或元代土官而封以官爵。
（２）世袭。（３）羁縻区土司有一套完整的不同
于内地的官职名称……（４）各有管辖的疆域领
土和被管辖的人民……（５）不改变其固有习
俗，但必须奉正朔。土司要冠带。（６）定期朝
贡，初为每年入贡，后改三年一贡。（７）按年纳
定额赋税，谓之差发。（８）袭职必奉朝命，虽在
万里外，必亲赴阙受职，至天顺以后始免赴京受

职。（９）战争时供征调。（１０）遇有争执或战
争，必须服从明朝皇帝的最后调处或裁判。

……明朝建立土司制度，不是政治上的目的而

是政治上的手段，也就是要通过暂时的羁縻来

达到改土归流封建大一统的最终目的。［８］１１－１２

不同于仅从表面入手推定“明代是维持土司制

度的，清代始行改土归流”，江先生认为“明代二百

多年治理云南的方针，就在创造条件，消弱土官力

量，以达到改土归流，实现大一统的目的”，并总结

出改流七种方式：１．因绝嗣而改流；２．降等袭职而改
流；３．乘其内讧而改流；４．乘其外患而改流；５．乘土
司离开本境而试置流官；６．乘土官有罪而改流；７．借
端诬陷以罪而执之以“法”，因而革土改流。［８］１２－１３

对于明代土官土司的来历，江先生总结为以下

五类：“（１）世为酋长，元曾封以土职，明仍以之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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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者……（２）原系土酋，元未授官职，明初授以土职
者……（３）屯军而封为土官者……（４）元官吏之投
降而封以土职者……（５）原系土民，由于地方需要，
人民公举而委为土官者……”［８］１４－１５这些土官土司

的族属则有七族，分别为“罗罗人”“人”“百夷

人”“蒲人”“和泥人”“回回人”“西番人”［８］１５－１６。

江先生还注意到了“土司制度对各少数民族所

发生之经济作用”，“首先讲经济剥削关系。明统治

者通过土司制度向云南境内各少数民族所发生的剥

削事件，有差发、朝贡、征调和非法需索各项……”；

“在另方面，明代土司制度对云南境内少数民族地

区的经济生产，也起了一些积极方面的推动作用

……”这是因为“汉族劳动人民和少数民族劳动人

民，却由于阶级立场的相同，经济生活需要互助互

利，政治上有共同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愿望”，“所

以很自然地发生了频繁的交往……发生了积极的文

化经济交流的作用”［８］１７－２５。

三、佘、江两人土司制度研究的比较

佘贻泽和江应睴两位先生是同时代的学者，其

都对边疆土司问题产生兴趣并展开研究，两人研究

的有以下相同点：首先，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两人

的资料文献来源主要是正史类；其次，两人都注意到

了土司制度与历史上的羁縻制度的渊源关系；再次，

两人都关注到了土司制度与边疆治理的关系。

但是，两人的土司制度研究的差别还是很明显

的，体现出各自的特点：

第一，佘先生的土司制度研究对象范围是全国

的土司，而江先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云南的土司。

第二，由于佘先生研究范围是全国，所以只把由

明代到民国时期各个时代存在的土司按《土官底

簿》等资料进行了名称上的罗列，并未分个考证世

系；而江先生的研究范围是限定于云南，所以可以对

明代云南存在的土司分个进行世系上的初略考证，

并且还能按“内域”和“羁縻区”进行分类。

第三，江先生的土司制度研究的时间范围是限

定于明代，主要是论述明代的云南土司制度；佘先生

的土司制度研究时间范围是自古至今或者说是详今

略古，以论述清末和民国的土司制度为主。

第四，之所以出现上面研究时间范围的差别主

要是因为两位先生的写作目的不同。佘先生的《中

国土司制度》一书是《中国边疆学会丛书》的一种，

其写作思路形成和书的出版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
是一种为了解决当时边疆现实问题而开展的具有资

政参考性质的实用研究。如该书《例言》所说“今日

存在之土司，各省政府对策不一。但苟欲开发边地，

巩固国防，则非废除土司不可”［３］例言２。而江先生的

《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一书则是出版在土

司制度已终结的新中国时期，正如书前《作者的话》

一文所阐述的：写作该书目的“最初是为了自己研

究和帮助同学学习上的需要”［８］前言１。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佘贻泽和江应睴两位先生

的土司制度研究的确是无愧于“标杆性”的评价，具

有筚路蓝缕之功。他们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

点：其一，对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如羁縻制度）及

土司制度的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进行了论述；其二，

对土司制度得以存在的思想根源进行了分析，即儒

家“仁政”的“顺民性，省民力”原则；其三，对“改土

归流”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其四，对云南边疆地

区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并对土司

进行了“内”与“外”的区分。

另一方面，由于时代局限性他们的土司制度研

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所用文献资料基本限于正

史，对地方志及档案等应用不足。不过瑕不掩瑜，我

们仍然无法否认前面提及的那些开创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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